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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红辉与金苏琴作为补偿义务人就欧祺亚实现的盈利承诺期限为 2016 年度、2017 年度、

2018 年度。 盈利预测数额：金红辉与金苏琴承诺欧祺亚于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

度实现的净利润数额分别不低于 1,300 万元、1,500 万元、1,750 万元。 

公司在 2016 年、2017 年会计年度结束时，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深

圳市欧祺亚实业有限公司当年的实际盈利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根据正中

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深圳市欧祺亚实业有限公司实际盈利数与承诺

盈利数差异鉴证报告》（广会专字[2017]G17003440062 号）、《深圳市欧祺亚实业有限公司实

际盈利数与承诺盈利数差异鉴证报告》（广会专字[2018]G18000980048 号），欧祺亚收购完

成后业绩完成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年度 

盈利预测

（评估报

告）（A） 

承诺利润

（补偿协

议）（B） 

实际利

润实现

金额(C) 

与盈利预

测差异

(D=C-A) 

与承诺利润

差异(E=C-B) 

承诺利润实

现率

(F=C/B) 

2016 年度 1,300.62 1,300.00 1,345.13 44.51 45.13 103.47% 

2017 年度 1,499.71 1,500.00 1,556.10 56.39 56.10 103.74% 

由上表可知，在历史利润补偿期内，欧祺亚经营情况良好，实际实现的利润均高于收购

时评估报告采用的业绩预测和业绩承诺。 

公司聘请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欧祺亚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 100%权益价值

进行资产评估。根据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国际评字【2018】第 VIMQY0004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欧祺亚 100%股权可回收金额为 14,510.62

万元。 

合并日公允价值基础上持续计量的金额和商誉价值之和与可回收金额对比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合并日公允价值基

础上持续计量的净

资产金额（A） 

商誉价值(B=账

面商誉/75%) 

合计

(C=A+B) 

可回收金额

（D） 

差异

（E=C-D） 

欧祺亚 8,087.07 5,311.84 13,398.91 14,510.62 -1,111.71 

如上表，欧祺亚在合并日公允价值基础上持续计量的金额和商誉价值之和小于可回收金

额，商誉不存在减值。 

3、上海欧蓝 

公司聘请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 2017 年期间资产重组收购的上海欧蓝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 100.00%权益价值进行资产评估。根据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